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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6—09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会计

师事务所预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2,712.58 92,308.13 11.27 

营业利润 6,926.33 2,741.29 152.67 

利润总额 7,137.08 2,763.01 15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58.83 1,058.82 37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 0.03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0.98 2.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77,838.58 193,932.30 4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65,685.28 107,979.66 53.44 

股    本 47,773.26 34,523.88 3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47 3.13 10.8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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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的说明 

1、2015 年 6 月 29 日，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并购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惠州三协”）的全部工作，公司总股本由345,238,781股增加至477,732,636

股。 

2、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涉及总股本是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上年同

期的每股收益按并购完成前的总股本 345,238,781 股计算。 

3、2015 年每股净资产系按照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期末总

股本 477,732,636 股计算；2014 年每股净资系按照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除以并购前的总股本 345,238,781 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2,712.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7%；营

业利润为 6,926.3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67%；利润总额为 7,137.08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58.53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377.78%;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6.67%，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较上年同期增加 2.49 个百分点。本报告期经营业绩

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系收购惠州三协合并范围扩大所致。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277,838.58 万元，较期初增长 43.27%，主要系收

购惠州三协合并范围扩大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65,685.28万元，较期初增长5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47 元，较期初增长 10.86%。系本报告期

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公司以及累计未分配利润增加、净资产增加所致。 

3、2015 年 4 月 3 日，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惠州三协股东变更事项，

惠州三协 100%股权已过户至京山轻机名下，惠州三协领取了惠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至此，惠州三协成为京山轻机的全资子公司。惠州三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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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 2014 年度业绩未合并惠州三协业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9 日披露了《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

度业绩预告》（2016-02 号），预计 2015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4,300 万元—5,300 万元，预计基本每股收益约 0.09 元-0.11 元（按 2015

年度末总股本 477,732,636 股计算），具体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位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预计的区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预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